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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元证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安徽

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基金）24.33%股权至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国元资本）和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投资）。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定
价依据，安元基金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334,301.76万元（折合每股1.1143元）。公司共计
转让安元基金 24.33%股权即 7.3亿股，总价 813,439,000元，其中，国元资本以 613,439,000.44
元的价格受让 550,515,122股，受让比例为 18.3505%，国元投资以 199,999,999.56元的价格受
让179,484,878股，受让比例为5.9828%。

国元资本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金控集
团）全资子公司，国元投资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元金控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安徽
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安元基金
24.33%股权转让至国元资本和国元投资；同意以2025年9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安元基
金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转让价格以经国元金控集团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
础确定。本次交易将在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具体公告见2025年10月
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于2025年12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安徽安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沈和付先生、许植先生、胡伟先生、于强先生回
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
票0票，审议通过该议案。本次交易不需股东会审议。

2025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一次会议，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5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计委员会
全体成员同意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国元资本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城西桥社区服务中心望江西路920号中安创谷科技园二期F7

栋3层
主要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城西桥社区服务中心望江西路920号中安创谷科技

园二期F7栋3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世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50965645H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资本经营管理，兴办经济实体，物业管理，物业代理，投资咨询

服务，房屋租赁。
主要股东：国元金控集团持股比例100%
实际控制人：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2.历史沿革：
国元资本成立于2020年5月29日，是国元金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系国元金控集团在其

全资子公司一一原国元实业基础上，注入现金及集团有关股权，并对集团旗下区域性股权市
场、股权投资、实业等有关业务板块和资源整合重组而成，注册资本12亿元。国元资本作为国
元金控集团重要的业务板块，主要从事以股权资产为主的各类资本运营管理工作，涵盖区域
性股权市场运营、私募股权投资、保险经纪、酒店、物业等多种业态。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板块方面，近三年所属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净利润稳居行业前

列，服务企业数量居全国领先地位，创新开展“股交中心+信贷”“股交中心+保险”“股交中心+
担保”“股交中心+基金”等方式，不断提升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综合投融资服务能力，为挂牌、托
管企业提供了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链条资本市场服务；在安徽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支持下，抢
抓资本市场改革红利，取得4项行业创新试点资格，加快推进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改革创新和转
型升级。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板块方面，国元资本所属安徽国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徽安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受托管理国元种子基金、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2只政府性股权
投资基金、省国资委“6+1”体系中的省产业转型升级基金，管理安元基金、安创基金2只市场
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近三年注重发挥股权投资基金撬动作用，不断完善投后管理体系，切实
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4.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净资产（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2025年1一9月/2025年9月30日
（合并报表，未经审计）

68.57

3.52

3.57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合并报表，经审计）

66.34

5.28

3.15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元金控集团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及大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国元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云谷路1988号
主要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云谷路198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圣兵
注册资本：19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67588481XH
经营范围：股权、债权、产业投资管理及咨询，高新技术及产品开发、转让、销售，房地产租

赁服务，物业管理，企业财务顾问，企业资产重组、兼并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服务，资产管
理及转让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国元金控集团持股比例52.98%
实际控制人：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2.历史沿革：
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按照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批复的《国元信托

分立方案》，于2008年6月分设，初始注册资本为40,000万元，后经增资为190,000万元。国元
投资作为国元金控集团重要的业务板块，主营业务涵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供应链、小额贷
款、典当、融资租赁、产融服务、资产管理等。

3.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国元投资围绕“成长型客户综合金融赋能商”发展愿景，秉承“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理

念，综合发挥一站式金融赋能平台作用，聚焦股权投资、信贷业务、融资租赁等主营业务，横跨
资本市场和资金市场，实现投资与贷款联动、投资与投行互动、投资与融资租赁共动，综合赋
能核心客户的产业链、生态链、价值链，与客户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打造“三地一区”、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国元投资更大力量。

4.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净资产（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2025年1一9月/2025年9月30日（合并报表，未经审
计）

32.17

2.98

0.44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经审
计）

31.92

1.97

0.36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元金控集团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及大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安元基金24.33%的股权。交易标的权属清晰完整，不

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2.本次股权转让以 2025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安元基金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334,301.76万元（折合每股 1.1143元）。公司共计转让安元基金 24.33%股权即 7.3亿股，总价
813,439,000元。

3.安元基金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5年7月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6号海恒大厦515室
主要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6号海恒大厦515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浩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487227680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债权及其他投资；投资顾问、管理及咨询（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截至2025年9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名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国控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43.33%

20.00%

10.00%

10.00%

10.00%

6.67%

100.00%

除公司以外的其他五个主要股东均有优先受让权，并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安元基金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根据安元基金审计报告：截至2024年末，安元基金资产总额41.45亿元，负债总额1.45亿

元，应收款项总额 4.54亿元，所有者权益 40.00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2.58亿
元）；2024年，安元基金实现营业总收入2.54亿元，实现营业利润2.34亿元，实现净利润1.96亿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77亿元。

截至 2025年 9月末，安元基金资产总额 42.08亿元，负债总额 1.65亿元，应收款项总额
4.44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40.43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33.21亿元）；2025年1一
9月安元基金实现营业总收入2.30亿元，实现营业利润2.06亿元，实现净利润1.46亿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1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4.资产评估相关事项
评估机构名称：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2025年9月30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安元基金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94,414.42万元，评估价值为 397,917.48万元，增

值额为 3,503.06万元，增值率为 0.89%；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63,615.72万元，评估价值为 63,
615.72万元，评估无增减值；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330,798.70万元，评估价值为 334,301.76
万元，增值额为3,503.06万元，增值率1.06%。

评估基准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国元资本、国元投资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本次

交易定价系基于根据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5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
权所涉及的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
报字〔2025〕第 020884 号），安元基金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94,414.42 万元，评估价值为 397,
917.48万元，增值额为3,503.06万元，增值率为0.89%；总负债账面价值为63,615.72万元，评估
价值为 63,615.72万元，评估无增减值；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330,798.70万元，评估价值为
334,301.76万元，增值额为3,503.06万元，增值率1.06%。评估结果已经国元金控集团备案。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且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标的：转让方持有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7.3亿股。
转让价格：根据标的的评估结果，转让方将转让标的以人民币813,439,000元转让给受让

方。
支付方式：受让方按照结算价款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一次性全额支付。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国元资本以 613,439,000.44元的价格受让 550,

515,122股，受让比例为 18.3505%，国元投资以 199,999,999.56元的价格受让 179,484,878股，
受让比例为5.9828%。

期间损益：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公司所有，共同委托中介机构出具专项报告对期间损益进
行确认，相关费用由公司、国元资本双方平均分摊。

违约责任：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生效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应共同遵守。任何一方不履
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须对守约方进行赔偿。

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自各方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
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无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经营，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七、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深度整合国元金控集团内部资源，有利于国元资本对安元基金的统筹管

理，符合其整体战略发展布局。
交易对手方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安元基金的

持股比例由原来43.33%下降至19%，安元基金仍属于公司重要的联营企业。本次股权转让预
计实现的投资收益约为1,127.38万元，具体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交易
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不会导致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此次交易外，本年年初至目前公司与国元资本、国元投资（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

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9.47亿元。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5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一次会议，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转让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
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十、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9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

2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应表决的董事14人，实际表决的董事14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转让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基金）24.33%股权，转让价格为

813,439,000元，其中，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资本）以613,439,000.44元的
价格受让 550,515,122股，受让比例为 18.3505%；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
投资）以 199,999,999.56元的价格受让 179,484,878股，受让比例为 5.9828%。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在安元基金的持股比例由原来43.33%下降至19%。

鉴于受让方国元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
元金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国元投资为国元金控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沈和付先生、许植先生、胡伟先生、于强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2025年 12月 2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十一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均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5年度实际经营情况，同意公司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算调整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2025年12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全票审议

通过本议案。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详见2025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国际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71

1,316,261,265

26.2190

(四)股东大会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董事胡述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徐永华、韩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焦海华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开展套期保值及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2,350,246

比例（%）

99.7028

反对

票数

3,152,923

比例（%）

0.2395

弃权

票数

758,096

比例（%）

0.0577

2、议案名称：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30,853,615

比例（%）

99.4110

反对

票数

3,701,165

比例（%）

0.5034

弃权

票数

629,057

比例（%）

0.0856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1,148,677

比例（%）

99.6115

反对

票数

4,247,971

比例（%）

0.3227

弃权

票数

864,617

比例（%）

0.065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0,964,454

比例（%）

94.2794

反对

票数

74,532,214

比例（%）

5.6624

弃权

票数

764,597

比例（%）

0.058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0,945,324

比例（%）

94.2780

反对

票数

74,585,054

比例（%）

5.6664

弃权

票数

730,887

比例（%）

0.055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0,688,750

比例（%）

94.2585

反对

票数

74,909,966

比例（%）

5.6911

弃权

票数

662,549

比例（%）

0.0504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0,563,520

比例（%）

94.2490

反对

票数

75,004,186

比例（%）

5.6982

弃权

票数

693,559

比例（%）

0.05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
及远期外汇交易业
务的议案

公司与新疆特变电
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
议案

关于修订《特变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修订《特变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特变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特变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00,162,196

399,742,993

398,960,627

328,776,404

328,757,274

328,500,700

328,375,470

比例（%）

99.0321

98.9283

98.7347

81.3655

81.3608

81.2973

81.2663

反对

票数

3,152,923

3,701,165

4,247,971

74,532,214

74,585,054

74,909,966

75,004,186

比例（%）

0.7802

0.9159

1.0512

18.4452

18.4583

18.5387

18.5620

弃权

票数

758,096

629,057

864,617

764,597

730,887

662,549

693,559

比例（%）

0.1877

0.1558

0.2141

0.1893

0.1809

0.1640

0.17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4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5-09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31号院研发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4

104

348,050,272

348,050,272

78.1545

78.15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良志博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唐黎明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812,826

比例（%）

99.9317

反对

票数

227,574

比例（%）

0.0653

弃权

票数

9,872

比例（%）

0.0030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677,008

比例（%）

99.8927

反对

票数

363,392

比例（%）

0.1044

弃权

票数

9,872

比例（%）

0.002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6,646,083

比例（%）

99.5965

反对

票数

1,394,317

比例（%）

0.4006

弃权

票数

9,872

比例（%）

0.0029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6,642,283

比例（%）

99.5954

反对

票数

1,398,117

比例（%）

0.4016

弃权

票数

9,872

比例（%）

0.0030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6,642,283

比例（%）

99.5954

反对

票数

1,398,117

比例（%）

0.4016

弃权

票数

9,872

比例（%）

0.0030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6,642,283

比例（%）

99.5954

反对

票数

1,398,117

比例（%）

0.4016

弃权

票数

9,872

比例（%）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向控股子公司神州细胞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31,970

比例（%）

99.3861

反对

票数

234,280

比例（%）

0.5889

弃权

票数

9,872

比例（%）

0.025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3.04

4

议案名称

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捐赠
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
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
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
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关于修订《北京神州细胞
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共
同向控股子公司神州细
胞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96,591

4,760,773

3,729,848

3,726,048

3,726,048

3,726,048

4,889,885

比例（%）

95.3750

92.7296

72.6494

72.5754

72.5754

72.5754

95.2444

反对

票数

227,574

363,392

1,394,317

1,398,117

1,398,117

1,398,117

234,280

比例（%）

4.4326

7.0780

27.1582

27.2323

27.2323

27.2323

4.5632

弃权

票数

9,872

9,872

9,872

9,872

9,872

9,872

9,872

比例（%）

0.1924

0.1924

0.1924

0.1923

0.1923

0.1923

0.19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2、3、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4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拉萨良昊

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谢良志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308,274,15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知卉、贾潇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88520 证券简称：神州细胞 公告编号：2025-051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78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2025年 6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 2025年度预分

红方案。2025年11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29,345,900股股份除外）。

（三）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公司2025年度预分红方案的议案》并披露了《中国交建关于2025年度预分红方案的公告》

以及《中国交建关于调整2025年度预分红方案的公告》，本次利润分配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约为 19.14亿元，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178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总股本为 16,274,644,22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29,345,900股股份后，

有权参与权益分配的总股本为16,245,298,325股（其中A股11,826,822,325股，H股4,418,476,
000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A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的计算

公式如下：

A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2025年度预分红方案，公司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

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是指根据A股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虚拟分

派的现金股利）：

虚拟分派的A股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A股股本总数=（11,826,822,325×0.11780）÷11,856,168,225≈0.11751元/股。

虚拟分派计算的A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前收盘价格－0.11751）÷（1+0）=（前收盘价-0.1175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二）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A股现金股息由公司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按照上述规定，公司暂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1780元。待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060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香港市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

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10602元。对于

“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现金红利

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

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股东（含机构投资者）

以及除前述QFII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股息所得税自行缴纳，税前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每股0.1178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016562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2025-06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号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363

7,360

3

13,750,662,637

13,042,065,371

708,597,266

66.3526

62.9333

3.41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光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长陈建光先生、执行董事白小虎先生、独立非执行董

事刘力先生出席了会议，非执行董事郎加先生、职工代表董事闫爱中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吴
嘉宁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周国萍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常琦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65,851,176

326,951,828

2,492,803,004

比例（%）

75.9652

46.1407

70.0283

反对

票数

666,507,384

381,625,437

1,048,132,821

比例（%）

23.3771

53.8565

29.4444

弃权

票数

18,751,511

20,001

18,771,512

比例（%）

0.6577

0.0028

0.5273

2、议案名称：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169,761,876

326,981,828

2,496,743,704

比例（%）

76.1024

46.1449

70.1390

反对

票数

655,683,341

373,263,136

1,028,946,477

比例（%）

22.9975

52.6763

28.9054

弃权

票数

25,664,854

8,352,302

34,017,156

比例（%）

0.9001

1.1788

0.9556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A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386,635,576

326,767,828

12,713,403,404

比例（%）

94.9745

46.1147

92.4567

反对

票数

601,679,423

365,490,335

967,169,758

比例（%）

4.6134

51.5794

7.0336

弃权

票数

53,750,372

16,339,103

70,089,475

比例（%）

0.4121

2.3059

0.5097

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H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386,473,876

326,795,828

12,713,269,704

比例（%）

94.9733

46.1187

92.4557

反对

票数

598,107,523

375,892,235

973,999,758

比例（%）

4.5860

53.0474

7.0833

弃权

票数

57,483,972

5,909,203

63,393,175

比例（%）

0.4407

0.8339

0.46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
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关于变更 A 股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

关于变更H股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38,091,176

942,001,876

967,920,276

967,758,576

比例（%）

57.7874

58.0283

59.6249

59.6149

反对

票数

666,507,384

655,683,341

601,679,423

598,107,523

比例（%）

41.0575

40.3908

37.0641

36.8440

弃权

票数

18,751,511

25,664,854

53,750,372

57,483,972

比例（%）

1.1551

1.5809

3.3110

3.54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

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其中议案1、2为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议案，关
联股东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数9,171,859,770股）、中国冶金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所持表决权股数1,019,095,530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骁睿、纪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

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618 证券简称：中国中冶 公告编号：2025-06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